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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宣泰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上海宣泰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宣泰医药” 、“发行人” 或

“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

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证监会” ） 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2022〕1383

号）。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

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4,534.0000 万股。 初始战略配售

发行数量为 226.7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5%。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

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

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226.7000 万股，占发行总量的 5.00%。

本次发行不进行战略配售回拨。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

量为 3,445.8500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80.00%；网

上发行数量为 861.4500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0.00%。

根据《上海宣泰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

和《上海宣泰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

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

有效申购倍数为4,456.35倍，超过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

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430.7500万股股票由

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3,015.1000万股，占

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292.2000万

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0.00%。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

终中签率为0.03366050%。

本次发行在缴款环节发生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主要变化如

下：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上海宣泰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 于 2022 年 8 月 18 日

（T+2 日）16:00 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下获配投资者在缴纳新股认购资金时需一并划付

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

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

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2 年 8 月 18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

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

资产管理产品 （简称 “公募产品” ）、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简称 “社保基

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简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

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

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和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

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限售

账户将在网下投资者完成缴款后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 网下限售账户摇号

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网下投资者

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7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

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

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 6 个月 （按 180 个自然日计

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

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

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

下发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的缴款及配售工作已结束，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

均按承诺参与了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经确认，《发行公告》中披露战略投资

者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有效。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新股配售经纪佣

金（元）

限售期

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

公司

2,267,000 21,241,790.00 0.00 24个月

合计 2,267,000 21,241,790.00 0.00 -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2022 年 8 月 17 日

（T+1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

主持了宣泰医药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中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

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7882，2882，3653

末“5”位数 92486，42486，38318

末“6”位数 128600，328600，528600，728600，928600，848683

末“7”位数 0135183，2135183，4135183，6135183，8135183，8041349

末“8”位数 58424967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上海宣泰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的投资者

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25,844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宣泰医药A股股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 号〕）、《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2021〕76 号）、《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承销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上证发 〔2021〕77 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

发 〔2021〕213 号）、《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

证协发〔2019〕149 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

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

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2年8月16日（T日）结束。 经核查确

认，《发行公告》 披露的275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6,907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

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11,148,480万

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发行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

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

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网下有效

申购数量的

比例

配售数量（股）

获配数量占网

下发行总量的

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

比例

A类投资者 5,086,810 45.63% 21,411,671 71.01% 0.04209253%

B类投资者 23,080 0.21% 97,126 0.32% 0.04208232%

C类投资者 6,038,590 54.17% 8,642,203 28.66% 0.01431162%

合计 11,148,480 100.00% 30,151,000 100.00%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其中零股 2,195 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

原则配售给“国联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产品一号” ，其为 A 类投资

者中申购数量最大、申购时间最早（以上交所网下申购平台显示的申报时间

和申购编号为准）的配售对象，且其获配总量没有超过该配售对象的有效申

购数量。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

售原则。最终各配售对象初步配售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

表” 。

四、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2 年 8 月 19 日（T+3 日）上午

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

网下限售账户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2 年 8 月 22 日（T+4 日）在《上海证

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披露的《上海宣泰医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中公布

网下限售账户摇号中签结果。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

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 系 电 话 ：021-23219622、021-23219496、021-23219524、

021-23219904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上海宣泰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8

月

18

日

福建远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福建远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发行人”或“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１９

日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证券时报网（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和经济参考网

（

ｗｗｗ．ｊｊｃｋｂ．ｃｎ

），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远翔新材

（二）股票代码：

３０１３００

（三）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６４

，

１５０

，

０００

股

（四）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１６

，

０５０

，

０００

股，均为新股，无老股转让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

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３６．１５

元

／

股，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

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

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

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

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２０１２

年修订），公司所属行业

为“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Ｃ２６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１

日（

Ｔ－４

日），中证指

数有限公司发布的“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Ｃ２６

）”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

市盈率为

１９．２８

倍。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１

日（

Ｔ－４

日），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

平具体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Ｔ－４

日股票收

盘价

（元

／

股）

２０２１

年扣非

前

ＥＰＳ

（元

／

股）

２０２１

年扣非

后

ＥＰＳ

（元

／

股）

对应的静态市

盈率

－

扣非前

（

２０２１

年）

对应的静态市盈

率

－

扣非后

（

２０２１

年）

３０１０５９

金三江

１８．６２ ０．４２ ０．４０ ４４．７７ ４６．８４

６０５１８３

确成股份

１９．９５ ０．７２ ０．６８ ２７．７６ ２９．４５

００１２０７

联科科技

１６．７５ ０．８９ ０．８２ １８．８３ ２０．３６

００２４４２

龙星化工

５．８０ ０．３５ ０．３５ １６．５９ １６．７２

３００１０８

吉药控股

２．４４ －０．６８ －０．５８ －３．６０ －４．１８

Ａ２０７０６

凌玮科技

／ ／ ／ ／ ／

算术平均值（剔除吉药控股和凌玮科技）

２６．９９ ２８．３４

３０１３００

远翔新材

３６．１５

（发行价）

１．２０ １．１３ ３０．１７ ３２．０６

数据来源：

Ｗｉｎｄ

资讯，数据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１

日（

Ｔ－４

日）。

注：

１

、上述数据计算如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２

、

２０２１

年扣非前

／

后

ＥＰＳ＝２０２１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

后归母净利润

／Ｔ－４

日

Ａ

股总股本；

３

、 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可比公司

中，吉药控股

２０２１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

后归母净利润为负数，凌玮科技尚未上市且未披

露

２０２１

年财务数据， 因此吉药控股和凌玮科技未纳入可比公司市盈率算数平均值计算范

围。

本次发行价格

３６．１５

元

／

股对应的发行人

２０２１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

低的摊薄后市盈率为

３２．０６

倍，高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

２０２１

年扣非后平均静

态市盈率， 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

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本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度增加对发行人的

生产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

益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应当充分关注定价市场化蕴

含的风险因素，知晓股票上市后可能跌破发行价，切实提高风险意识，强化价

值投资理念，避免盲目炒作，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

策。

三、联系方式

发行人：福建远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邵武市城郊工业园区

联系人：聂志明

电话：

０５９９－６３０１９０８

传真：

０５９９－６３０１８８９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３０

号仰山公园东一门

２

号楼

联系人：投行业务管理部

电话：

０１０－５７６７２１６５

、

０１０－５７６７２０３１

传真：

０１０－５７６７２２９６

发行人：福建远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１８

日

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３

，

０５０．０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５

日经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

会审议通过，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经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８４４

号文同意注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

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３

，

０５０．００００

万股，本

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５７．００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未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

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

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

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

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４５７．５０００

万股，占发行数量的

１５．００％

。 根

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为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

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最

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２６０．２２８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

８．５３％

。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合计为

２６０．２２８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８．５３％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

售的差额

１９７．２７２０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

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

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０１２．０２２０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２．１２％

；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７７７．７５０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２７．８８％

。 最终网下、网上发

行合计数量

２

，

７８９．７７２０

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天力锂能于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

Ｔ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

行“天力锂能”股票

７７７．７５００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

方面，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１９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１９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

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

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

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

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

金账户在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１９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

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

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

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 若不足

１

股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

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

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

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

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

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获配股票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

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

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

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

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

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被列入限制名单

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北京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市场各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

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

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

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

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２

，

１５２

，

８６６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７３

，

３３４

，

８５８

，

５００

股，配号总数为

１４６

，

６６９

，

７１７

个，

配号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１４６６６９７１７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９

，

４２９．１０４２８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５５８．０００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

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４５４．０２２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５２．１２％

；网

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３３５．７５０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

４７．８８％

。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１８２１４３９３９％

，申购倍数为

５

，

４９０．１６３４７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１８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福

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２０３

栋

２０２

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１９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

结果。

发行人：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１８

日

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25,185,750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199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 ）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

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

次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5,185,750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0.30%；网上初始

发行数量为10,000,000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39.70%。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

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

销商” ）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https://roadshow.cnstock.com）。

2、网上路演时间：2022年8月19日（周五）14:00—17:00。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已

刊登于2022年8月15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

券日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8月18日

农心作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农心作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公司” ）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2年8月1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

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以下

六家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证网（www.cs.

com.cn）、 中国证券网 （www.cnstock.com）、 证券时报网（www.stcn.

com）、证券日报网（www.zqrb.cn）、经济参考报（http://www.jjckb.cn），

所属网页二维码： 巨潮资讯网，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农心科技

（二）股票代码：001231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100,000,000�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25,000,000�股，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无

老股转让。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市场上市， 该市场具有一定投资风

险。投资者应充分了解主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

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 发行人：农心作物科技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沣惠南路36号橡树街区B楼11803室

联系人：袁江

联系电话：029-81777282�传真：029-88745698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22号丰铭国际大厦A座6层

保荐代表人：蒲贵洋、顾培培

联系电话：010-56839300�传真：010-56839400

农心作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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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发行中签率及优先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星展证券（中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中矿业” 、“发行人” 或“公司” ）、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都证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或“联席主承销商” ）和星展证券（中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星展证券” 或“联席主承销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证监会令 [第144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可转债指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业务办理》 等相关规定组织实施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或“大中转债” ）。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

部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参与网上申购的投

资者请认真阅读本公告及深交所网站（http://www.szse.cn）公布的《可转债指引》。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等环节的重要事项敬请投资者关注：

1、网上投资者申购可转债中签后，应根据《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

中签号码公告》（以下简称“《中签号码公告》” ）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8月19日（T+2日）

日终有足额的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投资者认购资金不足的，不

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部分由国

都证券包销。

2、当原股东优先认购和网上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70%，或当原股东优先

缴款认购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70%时， 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商将

协商是否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报告，如果中止发行，公告中止发行原因，择机重

启发行。

本次发行由联席主承销商以余额包销方式承销，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152,000.00万元的部分由保荐机

构（联席主承销商）国都证券包销，包销基数为152,000.00万元，联席主承销商根据网上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

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 星展证券不承担余额包销责任。 国都证券包销金额原则上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

30%，即原则上最大包销金额为45,600.00万元。当包销金额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时，国都证券将启动内部

承销风险评估程序，联席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协商一致后继续履行发行程序或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中

国证监会及深交所报告。

3、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

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及可交换债的申购。

放弃认购情形以投资者为单位进行判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的新股、存托凭证、可

转债及可交换债累计计算；投资者持有多个证券账户的，其任何一个证券账户发生放弃认购情形的，放弃认购

次数累计计算。 不合格、注销证券账户所发生过的放弃认购情形也纳入统计次数。

证券公司客户定向资产管理专用账户以及企业年金账户，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账户持有人名称” 相同

且“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 相同的，按不同投资者进行统计。

大中矿业公开发行152,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原股东优先配售及网上申购已于2022年8月17日（T

日）结束。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网上申购情况，现将本次大中转债发行申购结果公告如下（本公告一经

刊出即视为向所有参加申购的投资者送达获配信息）：

一、总体情况

大中转债本次发行152,000.00万元（共计1,520.00万张），发行价格为每张100元。 本次发行的原股东优

先配售日和网上申购日为2022年8月17日（T日）。

二、原股东优先配售结果

原股东优先配售大中转债总计1,299,099,500元，即12,990,995张，占本次发行总量的85.47%。

三、社会公众投资者网上申购结果及发行中签率

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的大中转债总计为220,900,000元（2,209,000张），占本

次发行总量的14.53%，网上中签率为0.0019145637%。

根据深交所提供的网上申购信息，本次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有效申购数量为115,378,761,560张，

配号总数为11,537,876,156个，起讫号码为000000000001—011537876156。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将在2022年8月18日（T+1日）组织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中签结果将于2022年8月

19日（T+2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公告。 投资者根据中签号码确认认购可转债的

数量，每个中签号只能购买10张（即1,000元）大中转债。

本次发行配售结果汇总如下：

类别 有效申购数量（张） 实际获配数量（张） 中签率/配售比例（%）

原股东 12,990,995 12,990,995 100

网上社会公众投资者 115,378,761,560 2,209,000 0.0019145637

合计 115,391,752,555 15,199,995 —

注：《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中规定向原股东优先配售每1张

为1个申购单位，网上申购每10张为1个申购单位，因此所产生的余额5张由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都证

券包销。

四、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的大中转债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五、备查文件

有关本次发行的一般情况，请投资者查阅发行人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中国证券报》上刊登

的《发行公告》，投资者亦可到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查询募集说明书全文及有关本次发

行的相关资料。

六、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商

（一）发行人：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小佘太书记沟

电话：0472-5216664

传真：0472-5216664

联系人：邓一新

（二）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3号国华投资大厦9层10层

电话：010-84183129

传真：010-84183129

联系人：胡静静

（三）联席主承销商：星展证券（中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东 二路600号1幢29层

电话：18621717739

传真：021-63151070

联系人：杨梓

发行人：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星展证券（中国）有限公司

2022年8月17日


